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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 � � � � �编号：临2024-002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日股份” ）于2024年1月2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年2月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

实际表决董事8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通讯表决，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同意指定张晓梅女士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责， 代行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

会聘任新任总经理之日止。

张晓梅女士简历如下：

张晓梅，1974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历任广州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财务和经营管理部常务副部长，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广州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广州广钢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广州金邦液态模锻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广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南方宇航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

人，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安捷通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艺宏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达物流

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益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朱益霞先生简历如下：

朱益霞，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机械工程师。历任广州广日电梯

工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长、工程事业部长、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广

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务。 现任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 � � � � � �编号：临2024-001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31日收到公司总经理朱益霞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朱益霞先生因工作安排，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朱益霞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选举朱益霞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朱益霞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已指定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张晓梅女士代行总经理职责，保障公司经营管理层正常履行职责。

朱益霞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治理完善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81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宇通重工 编号：临2024-002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

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53

号）核准，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前为“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宇通重工” ）于2020年12月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A股）股票28,544,243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0.51元，共募集资

金人民币299,999,993.93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4,320,754.72元后，公司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295,679,239.2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2月2日全部到位，并已经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0]第16-00009号）

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

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及子公司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有限” ）与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 ）和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于2020年12月15日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1 宇通重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 632525028 本次销户

2 重工有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 632543899 本次销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6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

金相关安排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募集资金相关安排的公告》（临2023-07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公司及子公司重工有限与专

户银行、华泰联合分别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09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107,040,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79%；郎光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7,779,

785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35.2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萍女士、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玄元科新18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元科新18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上统称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66,613,19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81%。 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合计质押数量为37,779,785股（郎光辉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所持股份无质押）， 占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的22.68%，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9%。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关于其进行股票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郎光辉 是 5,000,000 否 是

2024年1

月31日

2026年8

月20日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67 0.92

补充

质押

2.郎光辉先生本次股票质押为2023年8月23日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公告编号：

2023-060）。 本次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用作重大

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郎光辉

107,040,

351

19.79

32,779,

785

37,779,

785

35.29 6.99 0 0

24,605,

385

0

王萍 56,053,012 10.36 0 0 0 0 0 0 0 0

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

限公司-玄

元科新 18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0 0 0 0 0 0 0 0 0 0

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

限公司-玄

元科新 18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519,829 0.6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66,613,

192

30.81

32,779,

785

37,779,

785

22.68 6.99 0 0

24,605,

385

0

注：上表中个别百分比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郎光辉先生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是为前次融资事项提供补充质押。 郎光辉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资金偿还能力，其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4-00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1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2月1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许仁硕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抵押贷款展期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3月与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银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贷款额度为6.5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控股子（孙）公司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

筑物予以抵押，贷款期限为两年。 其后于2019至2023年间，公司与鞍山银行陆续签订了数次展期合同。

截止目前，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余额不高于5.6129亿元，该笔贷款即将于2024年3月29

日到期，公司拟向鞍山银行申请将该贷款展期一年,�公司对该项贷款的担保相应延期。

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表人签署上述相关合同、协议、通知等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借款、担保、抵押等）。

此次借款展期额度在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申请抵押贷款展期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1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4-003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抵押贷款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况

公司于2017年3月与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银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贷款额度为6.5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控股子（孙）公司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

筑物予以抵押，贷款期限为两年。 其后于2019至2023年间，公司与鞍山银行陆续签订了数次展期合同。

截止目前，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余额不高于5.6129亿元，该笔贷款即将于2024年3月29

日到期，公司拟向鞍山银行申请将该贷款展期一年,�公司对该项贷款的担保相应延期。

二、授 权

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表人签署上述相关合同、协议、通知等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借款、担保、抵押等）。

此次借款展期额度在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1日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

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

2409号文同意注册。《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上海

证券报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

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9,56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5.01%。 本

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

本次发行价格 15.69元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华泰成都华微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参与战略配售数量为 956.000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00%，获配金额 14,999.6400万元。 上述资产管理

计划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

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

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参与战略配

售数量为 382.4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4.00%，获配金额 5,999.8560

万元。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50元 /股（按 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42元 /股（（按 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37.04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92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09元 /股（按 2023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

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00元 /股（按 2023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

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49,996.4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8,403.81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春妍 联系电话 028-85136118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966581

021-38966579

021-38966908

发行人：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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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

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2409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成都华微” ，扩

位简称为“成都华微” ，股票代码为“688709”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

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

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15.6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95,600,000 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120,000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8,482,786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33%。 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637,214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61,821,214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80.17%；网上发行数量为 15,296,000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83%。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77,117,214股。

根据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成都华微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

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614.41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7,712,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109,214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16%， 其中网下无限售期部

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48,695,942 股，网下有限售期部

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5,413,272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23,008,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29.84%。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753434%。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在考虑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 ）；

（2）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华泰成都华微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家园 1 号资管计划” ），管理人为华泰证券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资管” ）；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

（4）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

截至 2024 年 1 月 24 日（T-3 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主承销商已在 2024 年

2 月 2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万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

期

（月）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

382.4000 4.00 59,998,560.00 24

2

华泰成都华微家园 1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956.0000 10.00 149,996,400.00 12

3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191.2045 2.00 29,999,986.05 12

4 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91.2045 2.00 29,999,986.05 12

5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3.7348 0.67 9,999,990.12 12

6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7348 0.67 9,999,990.12 12

合计 1,848.2786 19.33 289,994,912.34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

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839,3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8,350,154.6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8,60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45,365.38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4,109,21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48,973,567.6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5,413,272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2%。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68,602 股，包销金额

为 2,645,365.38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186%，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 0.1764%。

2024年 2月 2日 （T+4 日）， 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

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021-38966579，

021-38966908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号保利广场 E 座

20层

发行人：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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